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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远高能”）， 

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中色”）， 

岳阳锦能环境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锦能”）， 

桂林高能时代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高能”）， 

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鑫科”）， 

濮阳高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高能”），均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靖远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为续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高能中色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为续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岳阳锦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桂林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江西鑫科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8,500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濮阳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2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截至 2024 年 3 月 28 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实际为靖远高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82,600 万元，实际为高能中色提供

担保余额为 23,735.42 万元，实际为岳阳锦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52,318 万元，实

际为桂林高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0，实际为江西鑫科提供担保余额为 85,000万元，

实际为濮阳高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34,483.49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特别风险提示：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36,538.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28.02%，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115,398.87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25.63%。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江西鑫科资产负债率在 70%以上，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靖远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8,000万元，授信期限12个月，公司拟为上述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8,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该

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高能中色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8,000万元，授信期限12个月，公司拟为上述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8,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该

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高能中

色其他股东未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岳阳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高能”）

之全资子公司岳阳锦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1年，项下业务期限不超

过1年，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业务本金不超过1,000万

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

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岳阳锦能

股东岳阳高能未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桂林分行”）申请贷款不超过600万元，贷款期限12

个月，公司拟为中行桂林分行与桂林高能之间自2024年3月29日起至2027年3月28



日止签署的属于保证合同项下之主合同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

他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600万元，保证期

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鑫科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抚州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抚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28,500万元，授信

期限12个月，公司拟为交行抚州分行与江西鑫科在2023年9月18日至2025年9月18

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

28,5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濮阳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濮阳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濮阳分行”）申请贷款不超过2,000万元，贷款

期限12个月，公司拟为建行濮阳分行与濮阳高能在2024年3月22日至2027年3月22

日期间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或在其他

法律性文件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2,200万元，保证期间自

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三年止。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3年6月28日公司召

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增加担

保方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

不超过845,700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拟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229,600万元，拟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616,1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止。 

本次为靖远高能、江西鑫科提供担保包含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对其

担保预计范围内；本次根据《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增加担保方的议案》的

相关授权，在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预计总额范围内，



将为呼伦贝尔高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预计额度余额中8,000万元

调剂给高能中色，1,000万元调剂给岳阳锦能，600万元调剂给桂林高能，2,200

万元调剂给濮阳高能。综上，本次为靖远高能、高能中色、岳阳锦能、桂林高能、

江西鑫科、濮阳高能提供担保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

公告日前，公司为上述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担保实施前

担保预计额度 

本次调剂后担

保预计额度 

其中已实际提

供担保额度 

担保预计剩

余额度 

本次担保实施

后担保预计剩

余额度 

靖远高能环境新

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81,600 - 58,600 23,000 15,000 

江西鑫科环保高

新技术有限公司 
327,100 - 73,000 254,100 225,600 

呼伦贝尔高能生

物能源有限公司 
26,000 14,200 0 14,200 14,200 

甘肃高能中色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29,700 37,700 29,700 8,000 0 

岳阳锦能环境绿

色能源有限公司 
29,000 30,000 29,000 1,000 0 

桂林高能时代环

境服务有限公司 
0 600 0 600 0 

濮阳高能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 
0 2,200 0 2,200 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2177886570XE 

法定代表人：谭承锋 



注册资本：11,58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刘川镇南山尾村 

成立时间：2005 年 1月 1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材料制造；贵金属冶炼（除

稀土、放射性矿产、钨）；稀有稀土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副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技术进出口；日用百货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黑色金属铸造（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靖远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3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9,731.16 144,070.16 

负债总额 98,419.59 91,042.55 

净资产 41,311.57 53,027.61 

 2022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3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67,635.24 81,636.20 

净利润 7,681.30 13,768.55 

（二）公司名称：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3007948544376 

法定代表人：李爱霞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甘肃省金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甘肃电投永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

侧 

成立时间：2006 年 10月 24日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矿产品（不含特种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国家限

制产品）加工及销售；建筑材料、通用机械、专用设备批发零售。 



高能中色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约 50.74%的股权，金昌宏科商贸有限

公司持有其约 49.26%的股权。高能中色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3 年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03,891.03 65,144.62 

负债总额 82,877.72 41,575.87 

净资产 21,013.31 23,568.76 

 2022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3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143,475.11 86,243.17 

净利润 3,211.15 5,950.94 

（三）公司名称：岳阳锦能环境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00782878976P 

法定代表人：吴健 

注册资本：28,177.08261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镇静脉产业园 

成立时间：2005 年 12月 27日 

经营范围：从事垃圾焚烧处理、发电、供热、供冷等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及其

它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营及推广应用，相关技术的培训、咨询服务；相关设备、

仪表及配件、机具、材料的购销；废水、废气、废渣、噪声治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岳阳锦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岳阳高能 99.00%的股权，岳阳高能持有

岳阳锦能 100%的股权，岳阳锦能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3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73,132.17 74,270.79 



负债总额 45,290.18 43,305.90 

净资产 27,842.00 30,964.89 

 2022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3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11,993.08 10,775.82 

净利润 1,133.73 3,122.89 

（四）公司名称：桂林高能时代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22098801227H 

法定代表人：刘贻勇 

注册资本：1,4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临桂县四塘镇江西村委冲口村 

成立时间：2014 年 4月 22日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环保工程施工，

医疗废物及危险废物的收集、运输、处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环境基础设施投资

及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桂林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3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3,025.65 3,544.07 

负债总额 882.34 809.81 

净资产 2,143.31 2,734.26 

 2022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3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1,786.93 1,567.75 

净利润 495.42 593.28 

（五）公司名称：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7MA35J7P41B 



法定代表人：柯朋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工业园区城西生态高新产业园区 

成立时间：2016 年 6月 1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

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

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再

生资源加工，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西鑫科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3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19,956.03 425,058.89 

负债总额 170,232.71 366,699.17 

净资产 49,723.32 58,359.72 

 2022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3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0 170,154.54 

净利润 -464.57 8,636.39 

（六）公司名称：濮阳高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MA3XG2MF8B 

法定代表人：赵欣 

注册资本：21,681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南省濮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胡村乡天阴村垃圾填埋场北侧 

成立时间：2016 年 12月 6日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技术研发、咨询服务；城市生活垃

圾的清扫、清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濮阳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3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70,975.82 70,019.52 

负债总额 44,329.95 42,311.15 

净资产 26,645.87 27,708.37 

 2022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3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11,421.04 7,054.70 

净利润 2,930.79 1,062.5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靖远高能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

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

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

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

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外的

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保证合同项



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

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二）高能中色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

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

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

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

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外的

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保证合同项

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

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提供担保：否。 

（三）岳阳锦能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担保业务本金：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

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

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

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因主合同或其

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

范围中；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四）桂林高能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主债权本金：不超过 6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 600万元及在保证合

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保证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

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五）江西鑫科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主债权本金：不超过 28,5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

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六）濮阳高能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不超过 2,2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

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

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

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

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

费、律师费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截至 2024年 3 月 29日，靖远高能、高能中色、岳阳锦能、濮阳高能综合授

信、贷款及相关保证担保协议均未签订；桂林高能贷款及相关保证担保协议均于

2024年 3月 29日签订；江西鑫科综合授信协议尚未签订，相关保证担保协议于

2024年 3月 29日签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 2023年 9 月 30日，靖远高能、高能中色、岳阳锦能、桂林高能、江西

鑫科、濮阳高能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3.19%、63.82%、58.31%、22.85%、86.27%、

60.43%，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相比，靖远高能、高能中色的

资产负债率下降到 70%以下，岳阳锦能、桂林高能、江西鑫科、濮阳高能的资产

负债率未发生重大变化。上述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均

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本次上述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主要为满足各自

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判断其未来均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高能中色其他股东、岳阳锦能股东未提供担保，主要由于高能中色其他股东、

岳阳锦能股东均为非上市公司，担保能力无法获得银行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

利性等因素，故高能中色、岳阳锦能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均由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2023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增加担保方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增加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预

计担保方是为满足集团内各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需求，实现业务实际

操作便利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是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

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该议案涉及的担

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2023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06,077,097 票，反对 6,226,030票，弃权 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

793,778.6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9.41%，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 787,985.8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8.76%；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36,538.87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28.02%，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115,398.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 125.63%；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 0。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9日 


